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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純利增長至 711,0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 648,000,000 港元增長 9.8%。 

 

 撇除除稅後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及物業發展項目權益之公允價值收益，集團於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基礎純利上升至 210,0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

同期 183,000,000 港元上升 14.8%。二零一九年中期每股基礎盈利淨額為 4.74 港仙，而

二零一八年中期每股基礎盈利淨額為 4.13 港仙。 

 

 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每股為 1.30 港仙（二零一八年︰1.20 港仙）。 

 

 

中期業績及股息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持有人應

佔未經審核純利增長至 711,0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 648,000,000 港元增長 9.8%。

二零一九年之中期每股盈利為 16.03 港仙，而二零一八年則為 14.60 港仙。 

 

撇除除稅後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及物業發展項目權益之公允價值收益，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首六個月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基礎純利上升至 210,0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

183,000,000 港元上升 14.8%。二零一九年中期每股基礎盈利淨額為 4.74 港仙，而二零一八

年中期每股基礎盈利淨額則為 4.13 港仙。 

 

董事會已宣派二零一九年之中期股息每股為1.30港仙（二零一八年：1.20港仙）。中期股息

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派發予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名

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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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撇除除稅後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及物業發展項目權益之公允價值收益，集團於回顧期內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基礎純利由二零一八年同期之183,000,000港元上升至210,000,000港

元，該上升主要由於海上居發展項目權益所得的收益上升所致。 

 

物業發展 

澳門  

 

有關海上居發展項目，由於項目位置四通八達，品質及設計卓越，加上優質品牌效應，項

目繼續廣獲市場青睞，銷售成績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持續強勁，表現突出。於回顧期內，

集團就此發展項目權益獲分配的淨收益為 220,000,000 港元。 

 

至於海一居發展項目，保利達洋行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入稟澳門法院要

求澳門政府賠償相關損失的索賠仍在進行中。 倘上述索償行動以及其他可行方案未能保障

集團利益，集團之關連公司保利達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承諾補償因海一居發展項目終止而令

集團蒙受之有關損失。因此，就澳門政府收回土地而對集團造成之任何損失並不會對集團

之財務狀況構成任何不利影響。 

 

中國大陸  

 

有關近期已收購之中山物業發展項目，地盤清理經已完成。現正進行下水道工程，整體規

劃正與專業設計院調研中。 

 

珠海物業發展項目之收購期望於二零一九年尾完成。 

 

物業投資 
 

集團於回顧期內應佔投資物業所得總租金收入輕微上升至 41,400,000 港元。租金收入主要
來自澳門廣場（集團於澳門擁有 50%權益之投資物業），其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所佔的總租
金收入為 38,300,000 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 38,1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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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石油業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運虧損 10,300,000 港元，而二零一八

年同期虧損為 8,700,000 港元。營運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油價及銷售量相比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有所下跌所致。 

 

製冰及冷藏 
 

製冰及冷藏業務於回顧期內之合計經營盈利總額為 8,4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下降

12%。經營盈利減少主要是由於製冰業務的營業收入下降所致。 

 

 

前景 
 

二零一九年澳門上半年整體經濟有輕微下滑的趨勢，加上中美貿易糾紛升溫，以及國內經

濟有所放緩，影響購買意欲退減，觀望態度轉濃，故導致澳門住宅成交量相較去年同期大

幅萎縮，預料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澳門樓市表現持平，難有驚喜。 

 

惟海上居致力於設計迎合市場之產品，務求提供優質現代化居所。市場對產品反應正面，

海上居上半年取得良好銷售成績，是全澳新盤銷量冠軍，預料下半年海上居銷情仍保持樂

觀。 

 

就中山及珠海的兩個新物業發展項目而言，若項目進展順利，集團將於大灣區繼續大力發

展。 
 

展望未來，預期海上居發展項目權益所得之收益將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為集團之業績帶來

最重要的貢獻。澳門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及香港之製冰及冷藏業務預期可繼續為集團帶來

穩定收益。鑒於全球經濟放緩以致石油需求轉弱，集團將評估哈薩克斯坦石油業務，如有

需要將為其石油資產作出恰當撥備。 
 

集團正於多方面繼續尋覓可持續發展有利的機遇，務求為集團業務創優增值，適當時將有

所公佈。 

 
最後，本人謹此對董事會同寅的積極建言獻策及員工的努力奮進，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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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一八年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收益計算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3 295,467  268,447  

      

銷售成本  (26,521 ) (29,076 ) 

      

毛利  268,946  239,371  

其他收入  4,933  4,793  

銷售及分銷費用  (17,490 ) (23,511 ) 

行政費用  (18,775 ) (20,603 ) 

其他經營費用  (26,295 ) (25,055 ) 

物業發展權益之公允價值變動  491,709  447,153  

 

經營盈利  
 

703,028  622,148  

財務成本 4 (32,226 ) (21,352 ) 

所佔合營企業盈利  42,943  49,510  

      

除稅前盈利 5 713,745  650,306  

      

所得稅 6 (1,230 ) (1,060 )  

      

本期盈利  712,515  649,246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11,419  648,172  

非控股權益  1,096  1,074  

      

本期盈利  712,515  649,246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7 16.03 港仙  14.6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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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盈利  712,515  649,24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所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3,891 ) -  

      

本期全面收益總計  708,624  649,246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07,528  648,172  

非控股權益  1,096  1,074  

      

本期全面收益總計  708,624  64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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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95,232  404,220  

石油開採資產 9 27,212  27,516  

物業發展權益 10 11,201,093  11,149,530  

合營企業權益  2,545,856  2,519,932  

遞延稅項資產  42,227  42,227  

商譽  16,994  16,994  
      
  14,228,614  14,160,419  
      

流動資產      

物業發展權益 10 1,311,804  871,65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20,000  1,220,000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197,075  197,075  

存貨  84,160  85,996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07,117  205,9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5,531  292,599  
      
  2,315,687  2,873,240  
      
流動負債      

營業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55,502  75,411  

銀行借貸  73,500  73,500  

本期稅項  61,324  59,979  
      
  190,326  208,890  
      
流動資產淨值  2,125,361  2,664,3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53,975  16,82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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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817,563  1,643,45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065  -  

其他應付賬款  17,619  17,450  

銀行借貸  1,396,500  1,396,500  

遞延稅項負債  15,968  16,083  
      
  2,264,715  3,073,486  
      
資產淨值  14,089,260  13,751,2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43,897  443,897  

儲備  13,633,900  13,294,8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值  14,077,797  13,738,703  
      
非控股權益  11,463  12,580  
      
權益總值  14,089,260  13,75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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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

編製而成，包括遵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條「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除預期於二零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表已貫徹採

納於二零一八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

註 2。 

 

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條編製之中期財務報表之要求，管理層需作出判斷、預計及假

設，這將影響按年初至今應用之會計政策及為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呈報之數額。

實際結果或有異於預計數額。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新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租賃」及多項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並於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該等發展均對集團於中期財務報告之現在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如何編製及呈

列並無重大影響。集團並無於本會計期間採納任何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租賃」及其相關詮釋，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確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設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 – 優惠」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

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的交易實質」。 

 

集團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而令會計政策產生之主要變動概述如下。 

 

作為承租人 

作為承租人，集團先前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將租賃分類為營運租賃或融資租賃乃根據

評估租賃是否將相關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利益轉移至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條，集團為承租人時須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

條分類為營運租賃的租賃。 

 

集團決定對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的租賃採用確認豁免。對於

其他資產的租賃，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 

 

作為出租人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並沒有重大改變出租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對租賃的會

計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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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及分類報告 

 

(a) 營業收入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及發展、石油勘探及生產、製造冰塊及提供冷藏服

務。 

 

營業收入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條範圍下之客戶 
合約營業收入: 

   

銷售原油 26,039  36,549 

銷售貨物 32,114  36,410 

服務收益 17,314  15,488 

 75,467  88,447 

    

其他來源之營業收入:    

物業發展權益的分派 220,000  180,000 

    

 295,467  268,447 

 

(b) 分類報告 

 

集團按其提供的業務性質來管理其業務。分類資料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集團高

級管理層供其評估分類之表現及分配資源之內部報告一致。集團於期內識別三

個營運分類，包括物業投資、買賣及發展有關之活動及物業發展權益（「物

業」）、石油勘探及生產之有關活動（「石油」）及製造冰塊及提供與冷藏及有關

之服務（「製冰及冷藏」）。 

 

分類營業收入、開支、業績與資產包括直接與該分類有關之項目，亦包括可合

理列作有關分類之項目，但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 

 

呈報分類業績主要包括經扣除物業發展權益之公允價值變動、所佔合營企業盈

利、財務成本及總部及公司支出之除稅前業績。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經扣除合營企業權益、遞延稅項資產

及其他公司資產之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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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及分類報告(續) 

 

(b) 分類報告(續) 

 

以下為有關集團提供予集團高級管理層作為於期內之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

之分類呈報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  石油  

製冰及 

冷藏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收入 220,000  26,183  49,284  295,467  

         

呈報分類業績 222,996  (10,343 ) 8,439  221,092  

物業發展權益之公允價值

變動 491,709  -  -  491,709  

總部及公司支出       (9,773 ) 

         

經營盈利       703,028  

財務成本       (32,226 ) 

所佔合營企業盈利 42,943  -  -  42,943  

         

除稅前盈利       713,74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  石油  

製冰及 

冷藏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呈報分類資產 12,971,788  339,644  140,471  13,451,903  

合營企業權益及應收合營

企業款項 2,742,931  -  -  2,742,931  

遞延稅項資產       42,227  

總部及公司資產       307,240  

         

       16,54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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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及分類報告(續) 

 

(b) 分類報告(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  石油  

製冰及 

冷藏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收入 180,000  36,584  51,863  268,447  

         

呈報分類業績 183,304  (8,664 ) 9,597  184,237  

物業發展權益之公允價值

變動 447,153  -  -  447,153  

總部及公司支出       (9,242 ) 

         

經營盈利       622,148  

財務成本       (21,352 ) 

所佔合營企業盈利 49,510  -  -  49,510  

         

除稅前盈利       650,306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  石油  

製冰及 

冷藏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呈報分類資產 13,479,897  343,485  145,240  13,968,622  

合營企業權益及應收合營

企業款項 2,717,007  -  -  2,717,007  

遞延稅項資產       42,227  

總部及公司資產       305,803  

         

       17,03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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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20,816  15,282  

超過一年後償還之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10,965  5,555  

超過一年後償還之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3  -  

     

 31,794  20,837  

     

其他財務成本 432  515  

     

 32,226  21,352  

 

5. 除稅前盈利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及攤銷#
 11,713  11,655  

 
# 銷售成本包括 8,521,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650,000 港元）有關折

舊及攤銷費用。 

 

6. 所得稅 

 

 列於綜合收益計算表內之稅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305  320  

— 香港以外所得稅 1,040  1,046  

遞延稅項 (115 ) (306 ) 

     

 1,230  1,06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預計應課稅之盈利按課稅率

16.5%（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之稅項則

按有關司法權區所適用之稅率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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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711,419,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8,17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4,438,967,838 股（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38,967,838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攤薄性潛在股

份。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末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 0.013 港元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12 港元）   57,707    53,268  

 

於期末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期末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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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石油生產資產及石油開採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擁有 287,241,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5,191,000 港元）之石油生產資產（包括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27,212,000 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516,000 港元）之石油開採資產。石油生產資產及
石油開採資產乃按成本值減累積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列賬。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Caspi Neft TME 位於哈薩克斯坦 South Alibek 油田以用作正常
原油生產之燃氣許可證（用於燃燒伴生氣）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於
回顧期內，Caspi Neft TME 維持最低生產量並已更新燃氣許可證，其將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到期。 
 
Caspi Neft TME 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取得較長時期之燃氣許可證，務求於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後仍可繼續正常原油生產。集團現正考慮不同方案以永久解決伴生氣處

理及應用問題，其中包括取得哈薩克斯坦政府相關部門之批准及積極與外間各方溝通
以驗證各個方案。基於上述，集團認為並無跡象顯示燃氣許可證會不獲更新。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管理層已重新評估其整體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之經營及風
險及估計其石油生產及開採資產之可收回金額超出其賬面值，故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需要考慮作減值虧損。石油生產及開採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按貼現
率 12.5%（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5%）計算之使用價值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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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發展權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2,021,188  11,850,987  

分派 (220,000 ) (1,400,000 )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711,709  1,570,201  

公允價值變動淨額 491,709  170,201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2,512,897  12,021,188  

 

 

代表: 

非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11,201,093 

1,311,804 

  

11,149,530 

871,658 

 

     

 12,512,897  12,021,188  

 

物業發展權益乃指集團根據與關連公司保利達控股國際有限公司（「保利達控股」）之

兩間全資附屬公司簽訂之兩份共同投資協議，於澳門黑沙環新填海區P地段及T+T1地

段之兩項物業發展權益。根據共同投資協議之條款，集團會提供資金支付物業發展項

目之任何資金短缺，惟限於一個合共最高金額。而保利達控股之兩間全資附屬公司需

根據刊載於共同投資協議之公式計算，給予集團來自物業發展項目之現金流作為回

報。相關之資金安排及共同投資協議之其他主要條款已披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

日之公司通函內。物業發展權益於報告期末按公允價值列賬。 

 

就位於P地段之發展項目，該土地批給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批出，租賃期為二十五年，

即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土地用途亦於二零零六年從工業用途成功

轉為商住。該項目如能於到期日或之前完成，該土地批給便可轉為確定土地批給，而

每十年可更新直至二零四九年。然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

澳門新土地法，並於二零一四年三月生效。澳門新土地法列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將

有權收回任何未能於指定到期日前完成物業發展及╱或履行於土地批給規定之條款

之土地，而不需對物業擁有者作出任何賠償。由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該項目發展

所需發出之審批及許可證有所延誤，導致該項目直至二零一四年八月才能開始動工。

因此，該項目未能於到期日前竣工而所有建築工程現已暫停。延長到期日之申請已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遞交。惟該申請已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相關部門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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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發展權益 (續)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就保利達洋行有限公司（「保

利達洋行」）（即該項目物業之登記業主及保利達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申請要求將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終止該項目之特許權決定無效之最終上訴裁定敗訴。 

 

根據本公司取得之法律意見，管理層認為由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該項目發展所需

發出之審批及許可證有所延誤，導致該項目在到期日前不能完成。因此，保利達洋行

有強烈的法律依據和理由要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賠償損失，包括但不限於所有實際

遭受之損失以及預期該項目完成後所產生的所有利潤之損失。保利達洋行已於二零一

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就P地段發展項目作出民事訴訟索賠損

失。 

 

此外，根據發展該項目的共同投資協議，倘保利達洋行未能按共同投資協議完成該項

目，保利達控股將需就集團所蒙受之任何損失作出彌補。因此，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收回該項目之土地而對集團造成之任何損失將由保利達控股作出補償。因此，該項

目之權益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需要考慮減值。 

 

至於T+T1地段發展項目，入伙紙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取得。已預售之住宅單位已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底起陸續交予買家，而尚未出售之住宅單位亦正分階段推出市場發

售。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保利達控股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共同投資協

議，就有關T+T1地段之物業發展項目向本公司作出22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80,000,000港元）之分派。該筆22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80,000,000港元）來自物業發展權益之分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已於綜合收益計算表確認為收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物業發展權益金額1,311,804,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871,658,000港元）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故分類為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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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款 

 

 營業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基於到期日）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期 11,840  10,227  

三個月以內 8,059  7,424  

超過三個月 -  16  

     

營業應收賬款 19,899  17,667  

其他應收賬款 187,218  188,245  

     

 207,117  205,912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支付予保

利達控股就建議收購保利達控股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之60%權益以及保利達控股之貸款

轉讓總額為161,095,000港元之按金。於二零一八年，集團已透過向直屬控股公司借款

支付建議收購的按金161,095,000港元。有關收購之詳情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本公司之公佈中披露。 

 

集團已為集團各自之業務訂立不同信貸政策及給予其營業客戶不超過 90 天之信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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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業及其他應付賬款 

 

 營業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基於到期日）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期 586  386  

三個月以內 47  39  

超過三個月 3  3  

     

營業應付賬款 636  428  

     

其他應付賬款     

— 政府費用及稅項 5,523  4,594  

— 其他 49,343  70,389  

     

 54,866  74,983  

     

 55,502  7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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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現

金及銀行結餘為 295,5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2,600,000 港元），主要

以港元為面值。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12.17 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75 倍），維

持穩健水平。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為 1,47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470,000,000 港元），其中 73,500,000 港元須於一年以內償還、73,500,000 港元須於一

年以後兩年以內償還，及 1,323,000,000 港元須於兩年以後五年以內償還。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應付直屬控股公司及關連公司款項則分別為 817,6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1,643,500,000 港元）及 17,1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該

兩項款項均屬無抵押，以港元為面值及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並於超過一年後償還。 

 

集團之銀行信貸額度為 1,47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70,000,000 港

元），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全部動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部動用）。該

信貸額度乃以集團之租賃土地與樓宇，以及合營公司之投資物業作抵押，以港元為面值並

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並會不時作出檢討。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佔權益總值為 14,077,800,000 港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738,700,000 港元）。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包括銀

行借貸及應付直屬控股公司及關連公司款項）減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及現金及銀行結餘佔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之百分比，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11.7%增加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之 12.7%。 

 

財資政策 
 

除了集團之石油業務，集團大部份買賣以港元及澳門幣為面值，由於澳門幣與港元掛鈎，

故集團面對的外滙風險較低。至於集團於哈薩克斯坦之石油業務，因大部份經營費用及資

本性支出均以哈薩克斯坦當地貨幣堅戈計算，而絕大部份收入則以美元計算，故集團面對

堅戈之滙率波動風險。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沒有就對沖而訂立的未動用之金

融工具。儘管如此，集團將密切監控其整體外滙風險及利率風險，並採取積極審慎的措施，

以於需要時將有關風險減至最低。 

 

資本承擔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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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資產抵押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集團及合營公司之若干資產，賬面總值分別約為

101,6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3,400,000 港元）及 1,714,000,000 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78,000,000 港元），作為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或然負債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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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總數約為 250 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0

人）。期內之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為 26,085,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7,125,000 港元）。集團按僱員之工作表現、經驗、工作困難程度及普遍市場慣
例而釐定其工資及花紅。集團之薪酬政策由薪酬委員會成員審閱及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之董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按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個別工作表現及可供比較之市場數
據而提出建議，並由董事會批准。 

 

集團相信人力資源之素質對維持強大競爭之優勢起著關鍵作用。集團鼓勵其僱員參加培訓
課程，以增強僱員在各方面之技能及知識，為與集團共同於瞬息萬變之經濟環境中發展而
作好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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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中之所有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

一）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確保享有獲派的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 

 

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將於公司網站www.polytecasset.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一份根

據上市規則所需全面資料而編製之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並將於適當時候將印刷本寄發予

各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保利達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為湘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柯為湘先生（主席）、楊國光先生、黃玉清女士及焦幗瑛女士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黎家輝先生及柯沛縈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而廖廣生先生、徐尉玲博士及 Teo 

Geok Tien Maurice 教授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僅供識別 


